放射诊断设备移机采购项目需求

一、采购项目基本情况
需对1台GE DR-F数字X线摄影系统和1台东软NeuViz 16 CT进行移机。
二、采购预算
项目预算12万元。


附件1
采购需求明细表（服务）
	序号
	项目及品种名称
	质量技术
标准
	计量
单位
	采购
数量
	单价
（元）
	预算金额
（万元）
	交货(服务)地点
	交付（实施）
时间

	
	合计
	
	项
	2
	120000
	12
	
	

	一
	GE DR-F数字X线摄影系统移机
	见附件
	项
	1
	50000
	5
	甘肃兰州
	自合同签订之日起5日内提供服务

	二
	东软NeuViz 16 CT移机
	见附件
	项
	1
	70000
	7
	甘肃兰州
	自合同签订之日起5日内提供服务


[bookmark: _GoBack]
附件2
技术要求
★一、设备移机服务内容
1.投标方须对装机机房勘察、出具布局规划方案及图纸。
2.投标方需对设备进行预检，并记录设备状态，和院方在设备状态记录单上共同签字。
3.中标人须完成装机机房设备基础下挖30cm、混凝土凝化，地面电缆线槽沟开槽，铺设不锈钢盖板。
4.中标人将GE DR-F数字X线摄影系统移机（包含所有设备运行所需部件）从医院体检中心4楼迁移至1楼；将东软NeuViz 16 CT（包含所有设备运行所需部件）从兰州市城关区南昌路迁移至医院体检中心1楼，须确保移机完成后设备运行可达到拆机前状态。
5.中标人要根据设备尺寸、重量及运输要求，选择合适的运输工具和运输路线。运输过程中采取有效的减震、固定措施，防止设备受到碰撞、震动及倾斜。
6.中标人在移机过程中损坏零配件免费更换（须为原厂全新配件，并在更换前向医学工程科报备）。
7.中标人在移机过程中必须确保人员、设备的安全，若移机过程中造成事故或需求单位损失，责任由中标人承担。
[bookmark: _Hlk129332993]二、履约验收
1.院方抽组3人验收小组严格按照设备移至需求单位指定位置并以《移机前设备状态记录单》为标准进行验收并出具验收报告。验收不通过的，7日内完成整改，整改后仍然不能满足要求的，终止合作关系。
2.服务交付验收的时间为：移机作业完成5日内



附件3
经济要求
★一、服务时间、地点
服务期限：自合同签订之日起5个自然日内提供服务
服务地点：甘肃省兰州市。
服务方式：现场交付。
★二、资金结算
（一）本合同无预付款，待移机服务完成并验收合格后，乙方收集发票、验收报告等材料，提交甲方办理结算手续，甲方在质保期结束后向乙方支付全部合同款项。
（二）乙方应当向甲方支付合同项下的违约金或赔偿金时，甲方有权从上述任何一笔应当付款中予以扣除。
（三）在结算过程中，乙方出具虚假发票或其他虚假材料的，按照提供虚假材料情况处理。
（四）未经军队采购平台合同管理信息系统编号或者未按照要求进行备案的物资工程服务采购合同书，不得办理支付手续。
（五）若后期军队审计部门、军队采购管理部门、纪检监察部门等职能部门抽查，提出价格虚高等问题，乙方需无条件配合甲方进行调查，积极提供相关审价资料，若审价结果低于合同价，乙方需无条件退还虚高款项；若审价结果高于合同价，按合同价进行结算。
★三、履约保证金
（1）本合同履约保证金为合同金额的5%，乙方应当在签订合同前10日内缴纳履约保证金。
（2）乙方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存在违约行为，合同被甲方终止的，甲方有权没收乙方履约保证金。
（3）履约保证金在合同最终支付结算时无息返还。
（4）乙方应当向甲方支付合同项下的违约金或赔偿金时，甲方有权从履约保证金中予以扣除。
四、售后服务
质量保证期：移机后质保14天，即：免费承担自签署移机验收报告之日起14天内该设备的故障排除和配件更换。对移机质保期内的设备出现故障，乙方应当在2小时内响应，24小时内到达现场提供相关的维修、更换等服务。
★五、知识产权
投标供应商应保证使用方在使用乙方交付的服务成果时，不受第三方侵权指控。同时，投标供应商不得向第三方泄露采购单位提供的技术文件等资料。
六、物资编目编码、打码贴签要求
本项目为服务类项目，所含配套物资有编目编码、打码贴签要求的，投标供应商应按采购单位资产管理部门要求予以配合，自行承担相关费用。
★七、合同履约要求
（一）违约责任：
[bookmark: _Hlk129348417]（1）乙方未经甲方同意而延期履行的，应当向甲方偿付违约金，违约金每天按合同金额的5‰计算，违约金最高限额为合同金额的5%。如果达到违约金最高限额时仍不能履行，或因延期履行影响甲方任务实施，甲方可以终止合同，而由此给甲方造成的实际损失，乙方应当给予足额赔偿。
[bookmark: _Hlk129350035][bookmark: _Hlk129355209]（2）乙方不能满足合同约定的服务内容和标准等要求，给甲方造成损失的，乙方应当赔偿甲方损失。甲方未按照设备原厂技术手册要求进行操作，造成设备故障的，甲方应当承担额外的维修费用。
（3）甲方需按约定及时足额支付服务款，未按约定及时足额支付服务款时，甲方向乙方偿付违约金。每迟付一天按合同金额的1‰向乙方偿付违约金，违约金最高限额为合同金额的5%。
（4）如因不可抗力事件导致一方无法履行合同，该方应立即书面通知对方，并在合理期限内提供权威机构出具的证明。受影响方应尽力减轻不可抗力事件所造成的影响。如法律对不可抗力有其他规定，或合同迟延履行后发生不可抗力事件，本条款不免除违约方的责任。
（二）争议处理：
合同履行过程中，发生争议时，甲方和乙方协商解决。协商不一致的，甲方或者乙方向采购机构负责合同履约的部门反映情况，请求第一次调解处理；第一次调解不成功的，向军级单位采购管理部门或者同等权限的采购管理部门请求第二次调解处理。 
调节不成功的，甲方或者乙方向甲方所在地仲裁机构提起仲裁或向甲方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诉讼费由承担责任的一方承担。在诉讼期间，除正在诉讼的部分外，合同的其他部分应继续执行。


